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计划名称：公安县人民医院采购短波理疗仪项目(0包)
采购单位：公安县人民医院
联 系 人：王芳     联系信息：0716-5208000

项目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用途说明

	1
	短波理疗仪
	1
	台
	45
	消除皮肤炎症、促进组织修复、促进炎症物质排出、疏通阻塞毛孔、增强及恢复皮肤屏障，可用于各类型敏感性皮肤症状的改善及治疗等


项目技术规格、参数

	序号
	名称/功能
	技术参数

	1
	电磁波修复模块
	▲输出强度：至少1-15档 可调

	
	
	▲脉冲频率：4×（1±5%）MHz

	
	
	治疗时间：至少1～60min可调，步长1min

	
	
	输出方式：连续输出

	
	
	▲治疗头材质：具备复合材料治疗头，接触皮肤无金属电极，无负极板。治疗头和治疗手柄之间无管线连接，治疗头可单独拆卸下来消毒。

	
	
	治疗手柄出水量可根据临床治疗需求调整

	2
	光疗模块
	光源类型：高功率LED/可见光

	
	
	▲ 输出波长：590nm±5nm 、830nm±5nm

	
	
	光源组成：不低于400颗

	
	
	▲输出强度：25mw/cm²±25%、50mw/cm²±25%

	
	
	光照面积：至少750cm2，治疗头至少有5个发光瓣，可根据治疗部位调节光源角度

	
	
	治疗时间：至少1～99min可调，步长1min

	
	
	工作模式：具备连续/脉冲模式

	3
	主机平台
	电源：～220V / 50Hz

	
	
	显示屏：≥8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脚轮配置：4个带刹车的万向轮

	
	
	操作控制系统：全电脑触摸屏操作控制，治疗结束时须有提示音

	
	
	抬升动力系统配置：具备360°四关节旋转臂，可任意调节治疗治疗头的方向

	
	
	★治疗头具有实时温度指示功能，能实时监测治疗区域的温度，温度过高会有报警提示，并主动停机


商务要求及合同主要条款

	序号
	商务条款
	内    容
	评审点

	1
	供货期具体要求
	按如下时间步骤实施：

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培训及验收，达到合格标准。遇不可抗逆因素延迟供货期，须及时报备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延期。
	

	
	
	供应商需结合所投项目实际，在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明确的交货调试（安装）等实施周期表。
	

	2
	交付安装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报价要求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为完成本磋商文件提出的货物采购、运输、调试安装、报检以及售后服务等全部相关工作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本项目的成本、利润、运费、税金、培训、售后、风险费、验收、税金等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他费用（如：增加耗材、材料涨价、人工、运输成本增加等因素），采购人概不负责。如有遗漏，供应商应予补充，否则，将不予以付款；

2.对本文件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须的费用也需列入投标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人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

	

	4
	质保期
	验收合格后2年
	

	6
	付款方式
	设备安装验收使用正常后付款60%，半年后付款30%，一年后付款10%。
	

	7
	专业技术能力
	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且在有效期内
	

	8
	验收
	在清点货物之前，成交方提供的产品应处于原始的、完好的包装状态。提供设备清单及检验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其它技术资料开箱检验，如遇产品在交付前已被拆封，或者证实产品与清单不符，采购方有权拒绝接受或要求更换新产品；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再通知采购方组织验收。成交供应商应在5日内更换新产品，相应费用及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
	安装与服务
	1.提供专业安装、调试、现场培训，提供技术服务(包括仪器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及日常保养维护等）。

2.具备完善的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和可靠的售后服务保障，有固定的维修服务机构，并能提供正常的技术、备品备件服务，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对所投货物的终身维护，并有相关零配件常年优惠供应。

3.质保期内负责免费维修，7x24小时技术支持，应于接到维修通知后2小时响应并保证在2个工作日内上门完成维修。
	

	10
	其它要求
	本磋商项目的产品质量必须完全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标准及现行规范要求，磋商供应商应根据企业实际能力在磋商响应文件中对货物质量予以承诺，成交后在合同中加以确认。
	

	
	
	所有产品要求是经过主管部门检验合格的全新产品。
	

	
	
	磋商供应商在磋商及成交后，发生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采购人无关，应由磋商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得影响采购人的利益。
	


评审方法

本次采购将遵照采购文件中须知部分关于项目评审的相关要求和步骤，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
本次采购的评分项及评分标准如下：

	评分项目
	分数
	评分标准

	报价部分（30分）
	30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分为30分。其他合格投标人的报价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商务评议（15分）
	类似业绩
	6
	根据所投产品近三年（2020年9月以来）具备的成交业绩打分，每提供一份业绩证明文件得2分，满分6分。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或供货合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安装配合
	3
	供应商提供拟投货物的安装配合承诺，内容应包含运输、安装、校核、试运行，直至达到正常工况。按要求提供承诺得

3 分，仅简单承诺并未明确应包含内容和方式的不得分。

	
	验收配合
	3
	供应商需承诺对本次采购设备进行全流程服务，直至本次采购设备安装到位，直至业务科室工作正常开展，提供承诺得3分，仅简单承诺并未明确应包含内容和方式的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3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售后服务人员的配备、售后服务能力、售后服务承诺等）综合评价。

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得3分；　　　　　

合理、可行得2分；                   

基本可行的得1分；                       

不可行不得分。 

	技术、服务评议（55分）
	产品技术参数
	31
	所投产品是否完全能够满足磋商文件所有技术参数要求，完全满足或优于磋商文件指标要求的得31分；标▲的技术参数为重要参数，每有一项负偏离的扣3分，未带▲的参数每有一项负偏离的扣1分。
注：

标注带“▲”号的重要技术参数须提供该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未带“▲”号的其他技术参数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检测报告、注册证、宣传彩页、说明书或网页功能截图等证明材料为准）。若完全复制磋商文件，则视为无效响应。

	
	维保服务
	6
	供应商应对拟采购货物备件进行详细介绍，除应响应的技术指标外，供应商对其维护保养、操作指导、备品备件构成进行详细说明：

供应商对其专用维护保养详细、操作指导实施可行性高、备品备件描述清晰的得 6 分；

专用维护保养说明一般、操作指导一般、备品备件未详细描述得 3 分；

维护保养说明笼统、仅有简单使用说明、备品备件不全或仅列明清单的得1 分；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技术培训方

案
	10
	供应商应提供详细的技术培训方案，具体应包括培训讲师安排、技术培训内容、培训流程、培训计划、实物操作等五项内容。技术培训方案内容完整、描述详实、符合采购需求、合理可行得 10 分，每有一项内容不完整或描述简单或不合理或不满足采购需求扣 2 分，扣完为止；

方案不可行或未提供得0 分。

	
	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
	8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保障措施，能够有效保障产品质量，措施得力，质量承诺等综合评价。

方案完善合理、保障有力与项目契合程度高得8分；

方案合理、可行、符合项目实际得6分；

方案较合理，基本可行3分

方案不可行或未提供得0 分

	合计得分
	100
	　


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

申请人须取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
